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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主席匯報，自 2012-2013年度會期開始至

今，工務小組委員會 (下稱 "小組委員會 ")共通過

34項基本工程計劃，總值達 1,002億 8,900萬元。他

並告知委員，是次會議議程上共有 7個項目，該等

項目若獲通過，涉及的款額合共 19億 9,440萬元。  
 
2.  主席接着提醒委員，根據立法會《議事規

則》第 83A條，他們在會議上就所討論的任何項目

發言之前，應披露與該等項目有關的直接或間接金

錢利益性質。他亦請委員注意《議事規則》第 84 條
有關在有直接金錢利益的情況下不得表決或須退

席的規定。  
 
 
總目 703   建築物  
PWSC(2013-14)7 349EP 九龍啟德發展計劃 (地

盤 1A-3)1 所 設 有 30 間

課室的小學  

PWSC(2013-14)8 350EP 九龍啟德發展計劃 (地
盤 1A-4)1 所 設 有 30 間

課室的小學  
 
3.  主席表示，PWSC(2013-14)7號文件所載的

建議旨在把 349EP號工程計劃提升為甲級；按付款

當日價格計算，估計所需費用為 3億 1,240萬元，用

以在啟德發展計劃興建 1所設有 30間課室的小學，

以 重 置 聖 公 會 日 修 小 學 及 聖 公 會 靜 山 小 學 。

PWSC(2013-14)8號文件所載的建議旨在把 350EP號
工程計劃提升為甲級；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估計

所需費用為 3億 1,750萬元，用以在啟德發展計劃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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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興建 1所設有 30間課室的小學，以重置保良局何

壽南小學。政府當局已於 2013年 4月 17日就該兩項

建議諮詢教育事務委員會的意見，並獲事務委員會

委員支持。事務委員會的討論摘要已於是次會議席

上提交。  
 
4.  主 席 表 示 ， 由 於 PWSC(2013-14)7 及

PWSC(2013-14)8號文件所載的建議均涉及在啟德

發展計劃興建小學，因此是次會議將會一併討論該

兩個項目，但分開進行表決。  
 
工程計劃費用  
 
5.  譚耀宗議員認為，與 2000年的千禧校舍約

1億元的造價相比，擬議工程計劃各超逾 3億元的造

價過高。他詢問，工程計劃造價大幅上漲是否由於

擬議工程計劃提供的設計或設施高於標準所致。

建築署署長解釋，工程計劃造價上升的主要原因是

投標價格指數飆升所致，該指數在過去 10年急升

2.1倍，即由 2002年 9月的 692上升至 2012年 9月的

1 467。他補充，建造 1所設有 30間課室而用地的土

地狀況並不複雜且沒有異常環境或土力限制的小

學，其參考建校費用與擬議工程計劃預算費的比

較，載於相關討論文件的附件 10，供委員參閱。  
 

 
 
 
 
 
 
 
 
 
 
 
 
 
 
 
 
 
 
 
 

6.  劉慧卿議員詢問，建造業工人短缺的情況

會否對擬議工程計劃造成影響。她亦關注到，政府

當局會否按照現行標準在新校舍設置無障礙通道設

施。建築署署長回應時表示，當局設計校舍時已作

出相關考慮，以期減少施工過程中所需的熟練工人

數目，並提高施工效率。例如爲了簡化工序從而減

少對工人的需求，工程計劃將盡可能把結構組件標

準化及採用預製組件。他補充，當局會按照法定要

求在擬議工程計劃設置無障礙通道設施，並在可能

範圍內加強相關設施。葉國謙議員詢問，身體健全

人士和傷殘人士是否均可使用傷殘人士／消防升降

機。建築署署長回應時表示，傷健人士均可使用傷

殘人士／消防升降機。他補充，傷殘人士／消防升

降機屬學校標準設施。劉慧卿議員關注到，使用標

準化結構組件和預製組件會否令造價增加。建築署

署長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目前並無這方面的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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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分析。不過，根據初步估算，上述建築方法或會略

為增加建築物料的使用量，但建造工程所需的人手

和時間必定會因而減少。劉議員要求政府當局適時

向立法會提供分析資料，闡述上述建築方法是否合

乎成本效益。  
 
7.  鑒於現時討論的小學工程計劃造價飆升，

葉國謙議員詢問，興建一所中學的估計費用為何。

建築署署長回應時表示，個別學校工程計劃的費用

或有差異。他解釋，由於現時討論的小學座落於填

海地區，因此擬議工程計劃的打樁工程費用會因須

使用較長和較多樁柱而較高。他估計擬議工程計劃

須使用 170枝鋼製工字樁，並須把樁柱打至地下

70米的深度。  
 
學校設施  
 
8.  單仲偕議員詢問，新校舍有否需要設置電

腦輔助教學室，因為他相信桌上個人電腦在不久的

將來會被平板電腦取代。他並詢問，教育局會否因

應上述趨勢檢討電腦相關科目的教學模式。教育局

副局長回應時表示，新校舍是按照現行標準設置電

腦輔助教學室。政府當局一直與教學界探討電子學

習的未來路向，從而就學校設施的設置作出適當調

整，以配合新的教學模式。  
 

 
 
 
 
 
 
 
 
 
 
 
 
 
 
 
 
 
 

秘書  

9.  劉慧卿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否因應過去

數年學生對體育運動的需要和興趣有所轉變，而考

慮在新的中小學校舍設置游泳池等新體育設施。

教育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現時討論的工程計劃擬

設置的設施 (例如籃球場和可作多用途的禮堂 )可供

舉行各類體育活動，方便校方靈活使用空間。他表

示，由於游泳池的用途有限，只可作為水上活動場

地，加上游泳池的運作涉及龐大的經常性開支，故

此政府當局目前不把游泳池列為新校舍的標準設

施。不過，政府當局會繼續與辦學團體探討學生對

體育運動的興趣所在，以便日後就新校舍提供的體

育設施進行檢討。葉國謙議員對把游泳池列為新校

舍標準設施的建議持保留意見，因為考慮到維修保

養全年開放的游泳設施涉及高昂的經常性開支。就

此，劉慧卿議員要求秘書向教育事務委員會轉達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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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就中小學校現時提供的體育設施是否足夠進

行檢討。她並表示，進行擬議檢討時，該事務委員

會應把香港體育學院和體育界對此議題的意見和建

議納入考慮之列。  
 
節省能源、綠化和循環使用裝置  
 
10.  葛珮帆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有否就工務計

劃 制 訂 採 購 環 保 建 材 和 循 環 再 用 建 築 廢 料 的 政

策。她亦詢問，學生可否進入擬議工程計劃中將會

設置的綠化天台，以及新校舍會否預留地方闢設校

園園圃。建築署署長回應時表示，工務計劃的一般

規格已就使用環保建材作出若干規定。至於涉及拆

卸建築結構的工程計劃，承建商須提交計劃書，載

列各項廢物管理措施供建築署批核。計劃書須載列

所採取的適當緩解措施，以避免和減少產生惰性建

築廢物，並把該等廢物重用和循環再用。建築署

署長亦表示，在擬議學校工程計劃中的建築物天台

會進行廣泛的綠化工程。建築署會與辦學團體進一

步洽商，研究應在該等地區採取甚麼保護措施，確

保學生的安全。教育局副局長補充，政府當局會在

新校舍的主天台和平台的適當地方設置園景，但會

否把該等地方用作設置校園園圃，則須與辦學團體

再作商討才能決定。葛珮帆議員指出，現有學校增

設綠化天台時，因結構問題而遇到極大困難。鑒於

學校對進行環保教育的相關設施需求殷切，葛議員

促請政府當局日後在所有新校舍的設計加入綠化

天台和校園園圃。  
 
11.  鑒於啟德發展區一帶會有廣泛的綠化工

程，陳婉嫻議員認為，工程計劃的設計應與啟德發

展區的周邊環境互相協調。她詢問政府當局會否考

慮 在 學 校 的 設 計 加 入 綠 化 天 台 和 垂 直 綠 化 的 元

素，並在該等學校設置所需設施，以便校方進行環

保教育。由於政府當局日後會在啟德發展區發展單

車徑，陳議員亦要求政府當局在啟德發展區的中學

工程計劃預留地方設置單車停泊設施，以配合可能

使用單車代步的年青人的需要。建築署署長回應時

表示，349EP及 350EP號工程計劃下擬設的校舍分別

設計為 5層及 4層高的低層建築物，並會盡量善用工

程計劃工地的地勢，避免阻擋景觀，加強天然通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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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讓日光透射進學校建築物。至於綠化裝置，政

府當局會在主天台和平台的適當地方設置園景。就

349EP號工程計劃而言，總綠化面積約達 750平方

米。他向委員保證，建築署會就擬設校舍所需提供

的設施詳細設計諮詢辦學團體的意見，以方便學生

學習環境學科。政府當局亦會考慮在啟德發展區的

新中學校舍提供單車泊位。  
 
12.  盧偉國議員察悉，政府當局會就擬議工程

計劃採取額外的節能措施，當中涉及的建築工程費

用會因綠化率較高和安裝隔音窗而較高。他詢問，

當局會否就擬議工程計劃設置特別的綠化措施，以

及該等節能措施和隔音窗日後會否成為學校工程

計劃的標準措施和設施。建築署署長回答時表示，

擬議工程計劃會採用多種節能裝置和可再生能源

技術 (包括冷水循環系統自動監控系統、採用鮮風預

調機，以回收在空調空間排氣中棄用的熱能，以及

光伏系統 )，以及政府工程項目廣泛採用的一系列節

能裝置。此外，政府當局會在朝向道路和噪音超逾

指定水平的課室安裝隔音窗，以符合消減噪音方面

所訂定的標準。盧偉國議員要求政府當局在日後的

討論文件載述學校工程計劃在節省能源、綠化和循

環使用方面的標準裝置，以方便委員參閱。  
 
建築物設計  
 
13.  謝偉銓議員支持在學校增設綠化裝置，以

促進環境相關學科的教與學。他亦認為，為達到地

盡其用的目的，校舍的設計應盡量讓校方能靈活使

用空間。謝議員提及 349EP號工程計劃時，建議政

府當局盡量減少有蓋操場的支柱數目和增加多用

途場地的高度，讓校方能更靈活使用該等場地的空

間。建築署署長回答時表示，政府當局致力維護小

學生的安全，因此在其他學校工程計劃的設計中已

減少有蓋操場的支柱數目。謝議員認為，政府當局

應加緊注意學校的詳細設計，以妥善設置各種屋宇

裝備設施，還應增加其多用途場地的樓底高度，使

學校可更有效使用有限空間。建築署署長備悉謝議

員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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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的交通暢達程度  
 
14.  易志明議員贊同委員的意見，認為應加強

擬議工程計劃的綠化措施和設施。他察悉，政府當

局預計新校舍於 2015年 9月才啟用，但附近的啟晴

邨則快將落成。易議員詢問，在過渡期間，政府當

局會為居於啟晴邨的學生作出甚麼入學安排。他亦

關注到，在有關學校重置後，政府當局會為由彩虹

邨 前 往 啟 德 發 展 區 上 學 的 學 生 作 出 甚 麼 交 通 安

排。教育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現時在擬重置學校

就讀的學生未必居於彩虹邨。此外，有兩條由黃大

仙開出的公共巴士路線可到達新校舍。至於為居於

啟晴邨的學生所作的入學安排，教育局副局長回應

時表示，根據過往經驗，租住公屋的居民會分階段

入住公屋單位，而不一定會在 9月學期開課時入

伙。部分學生可能選擇在原校繼續就讀。如有學生

在遷往啟德發展區後欲轉校，教育局區域教育服務

處會予以協助。易志明議員籲請政府當局改善公共

交通網絡及相關交通設施，以提高新校舍的交通暢

達程度，從而便利學生每天由鄰近地區前往啟德發

展區的學校上學。  
 
15.  主席把該兩個項目逐一付諸表決。  
 
就PWSC(2013-14)7進行表決  
 
16.  此項目在席上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就PWSC(2013-14)8進行表決  
 
17.  此項目在席上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總目 704   渠務  
PWSC(2013-14)13 125DS 吐露港未敷設污水設

施地區的污水收集系

統第 2階段  
 
18.  主席表示，此建議旨在把 125DS號工程計劃

的一部分提升為甲級，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估計

所需費用為 3億6,470萬元，用以在沙田 9個未有污水



經辦人／部門  
 

 9

設施地區和大埔兩個未有污水設施地區進行污水

收集系統工程。政府當局已於 2013年 3月 25日就此

建議諮詢環境事務委員會的意見，並獲事務委員會

委員支持。事務委員會的討論摘要已於是次會議席

上提交。應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已於 2013年 5月 22日
提供補充資料。  
 
19.  劉慧卿議員表示支持此建議，並促請政府

當局盡早實施此工程計劃。劉議員察悉，此工程計

劃的餘下部分涵蓋其他 30個在沙田和大埔未有污

水設施的地區，她詢問該等未有污水設施的地區有

多少人口。由於從擬議工程計劃涵蓋地區收集的污

水將會指定輸送至沙田污水處理廠處理，而沙田污

水處理廠有可能會遷往岩洞重置，故此她亦關注到

擬議工程計劃的費用會否白白浪費。渠務署署長回

應時表示，待擬議工程完成後，擬議的污水收集設

施將會接駁至沙田現有的污水系統，而從有關地區

收集的污水將會經現有的污水系統輸送至沙田污

水處理廠處理。由於沙田污水處理廠遷至岩洞的擬

議重置計劃預期於 2027年完成，因此，政府當局建

議盡快推展擬議的污水收集系統工程，以盡量消減

該等未有污水設施地區可能造成的污染。他向委員

保證，若沙田污水處理廠的重置計劃予以落實，污

水將會由沙田污水處理廠原址經污水幹渠輸送至

該污水處理廠新址處理，因此擬議污水收集設施的

工程不會受到影響。至於擬議工程計劃餘下部分所

涵 蓋 的 30 個 未 有 污 水 收 集 設 施 的 地 區 有 多 少 人

口，環境保護署助理署長 (水質政策 )表示，擬議工

程 計 劃 餘 下 部 分 涵 蓋 的 地 區 約 有 3 800間 村屋 及

35 000人居住。她補充，污水收集系統工程是按照

吐露港污水收集整體計劃進行，而相關工程現已分

階段實施。迄今，在吐露港污水收集區內已有 73條
鄉村接駁至公共污水收集系統，而為45條鄉村進行

的相關工程亦正在施工中。與此同時，政府當局已

展開擬議工程計劃餘下部分的規劃和設計工作。待

設計及相關籌備工作完成後，當局便會展開該工程

計劃。鑒於該工程計劃涵蓋的地區尚未鋪設污水收

集設施而且影響不少人口，劉慧卿議員籲請政府當

局盡快實施擬議工程計劃的餘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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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胡志偉議員指出，化糞池和滲濾系統等私

人污水處理設施若得到妥善維修和保養，應可清除

污水中的污染物。他詢問，政府會否規定村屋業主

須定期維修保養其化糞池和滲濾系統，以確保該等

設施有效運作。環境保護署助理署長 (水質政策 )回
應時表示，村屋業主有責任維修保養其化糞池和滲

濾系統。雖然這方面沒有相關的標準規定，但若污

水處理設施因失修而無法有效運作，並因而導致水

體受到污染，政府當局有權根據《水污染管制條例》

(第 358章 )採取執法行動。有見及化糞池和滲濾系統

的運作欠缺監管，並考慮到現時位處未有污水收集

設施地區的村落分布甚廣，而短期內又難以獲接駁

至公共污水收集系統，胡志偉議員促請政府當局提

高村屋業主對妥善維修和管理其地方污水處理設

施的意識。  
 
21.  馬逢國議員認同胡志偉議員的觀點。他認

為政府當局應制訂適當措施，監察村屋的化糞池和

滲濾系統的運作，例如規定村屋業主須在指定時段

內清除化糞缸中沉積的污泥。他亦詢問，政府當局

會否定期巡查該等私人污水處理設施並採取所需

的執法行動，以確保該等設施有效運作。環境保護

署助理署長 (水質政策 )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不會

有關於舊村屋的私人污水處理設施的資料，但新建

村屋的業主須遵行《水污染管制條例》 (第 358章 )
的技術備忘錄中就化糞池和滲濾系統的設計及位

置所訂明的規定。她補充，由於化糞池和滲濾系統

的運作受使用率和個別地點的條件影響，因此規定

村屋業主須在特定時段內清除所有化糞池和滲濾

系統的污泥並非可行的做法。  
 
22.  此項目在席上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PWSC(2013-14)14 339DS 北 區 污 水 收 集 系 統 第

1 階段第 2C 期及第 2 階

段第 1 期  
 
23.  主席表示，此建議旨在把 339DS號工程計劃

的一部分提升為甲級；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估計

所需費用為 3億 1,910萬元，用以在大埔兩個未有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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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設施地區進行污水收集系統工程。政府當局已於

2013年 3月 25日就此建議諮詢環境事務委員會的意

見，並獲事務委員會委員支持。事務委員會的討論

摘要已於是次會議席上提交。應委員要求，政府當

局已於 2013年 5月 22日提供補充資料。  
 
24.  此項目在席上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PWSC(2013-14)15 355DS 離島污水收集系統第 2

階段  －  南丫鄉村污水

收集系統第 2期  
 
25.  主席表示，此建議旨在把 355DS號工程計劃

的一部分提升爲甲級，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估計

所需費用為 3億 4,020萬元，用以在南丫島榕樹灣

13個未有污水設施地區進行污水收集系統工程。政

府當局已於 2013年 4月 22日就此建議徵詢環境事務

委員會的意見，並獲事務委員會委員支持。事務委

員會的討論摘要已於是次會議席上提交。應委員要

求，政府當局已於 2013年 5月 27日提交補充資料。  
 
26.  劉慧卿議員表示支持此建議，但她關注

到，擬議的污水收集系統工程能否有助改善鄉郊地

區的旱廁狀況。渠務署署長回應時表示，擬議的工

程計劃旨在為遠離榕樹灣渡輪碼頭的鄉村提供公

共污水收集系統，而位於擬議工程計劃的公共污水

收集系統網絡內的公廁污水經收集後亦會進行妥

善處理。劉慧卿議員認為，衞生條件惡劣的旱廁對

發展鄉郊旅遊業造成嚴重影響。她促請相關政府部

門盡快處理此問題。  
 

 
 
 
 
 
 
 
 
 
 
 
 

27.  梁志祥議員指出，鋪設地下公共污水收集

系統的位置將會十分接近部分村屋，指該等村屋業

主關注到，他們若申請重建村屋，政府會否以重建

工程影響該等地下污水收集設施為由拒絕其申請。

渠務署署長回應時表示，擬議污水收集設施與各類

地下公用設施的鋪設方法類同，將會沿通道鋪設，

而在村屋重建工程期間，污水收集設施應會獲妥善

保護。他認為，村屋的地基工程一般不需進行深層

挖掘，即使村屋重建工程所在地存在地下公共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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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收集系統，亦應該不會對重建工程造成不能克服的

問題。因應梁志祥議員的關注，主席指示，應就擬

議的污水渠建築工程或類似建築工程會否妨礙位處

污水渠一帶的村屋業主申請重建其村屋一事，要求

屋宇署和地政總署作出澄清。  
 
28.  梁志祥議員轉達離島區議員對擬議工程計

劃可能造成的噪音滋擾的關注，並詢問挖掘工程將

會如何進行。渠務署署長回應時表示，礙於工地環

境所限，在鄉村通道進行的挖掘工程一般會以小型

機器或人手挖掘的方式進行。除實施必須的緩解措

施 (例如使用低噪音建築設備 )外，當局可因應居民

提出的要求修訂施工的時間，務求盡量減低對鄰近

居民造成的滋擾。他補充，在工程施工階段，當局

會與村代表及村民保持密切聯繫。  
 
29.  田北辰議員詢問，興建一個典型的污水系

統需要多少預算費用，以及實施此系統牽涉多少個

階段。渠務署署長回應時表示，污水收集系統工程

的實施計劃受制於多項因素，例如污水收集網絡的

設計及規劃工作、當地居民對提供公共污水收集系

統的接受程度，以及進行有關工程所需的收地工作

的進度。環境保護署助理署長 (水質政策 )補充，現

時 共 有 16 個 污 水 收 集 整 體 計 劃 覆 蓋 香 港 不 同 地

區。由於污水收集網絡的規模和覆蓋範圍會因應個

別污水收集整體計劃的集水區所涵蓋的鄉村分佈

及人口發展而有所不同，個別污水收集整體計劃下

的鄉村污水系統的建築費用和實施計劃亦會各有

不同。  
 
30.  此項目在席上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總目 707   新市鎮及市區發展  
PWSC(2013-14)16 259RS 連接新界西北及新界

東北之單車徑  
 
31.  主席表示，此建議旨在把 259RS號工程計劃

的一部分提升爲甲級，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估計

所需費用為 2億 9,540萬元，用以進行新界單車徑網

絡屯門至上水段的第一階段建造工程。政府當局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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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13年 4月 23日就此建議徵詢發展事務委員會的

意見，並獲事務委員會委員支持。事務委員會的討

論摘要已於是次會議席上提交。  
 
使用單車的政策  
 
32.  劉慧卿議員表示支持此建議。她指出，市

民一直希望香港可以有一個全面的單車徑網絡，但

現有的單車徑卻較為零散。她詢問政府當局有否就

建立全面的單車徑網絡訂下實施時間表，以及政府

會否為支持環保而考慮在其政策中訂定單車為一

種交通工具。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回應時表示，現

時，單車徑的設計和設置均以康樂用途為主。他表

示，政府當局察悉市民希望香港可有更多單車徑，

當局會致力在新發展區 (例如啟德發展區 )中提供有

關設施。與此同時，政府當局已制訂綜合計劃，務

求透過連接現有和新建的單車徑，在新界荃灣至馬

鞍山建立一個全長約 82公里的單車徑網絡。由於擬

議的單車徑網絡連綿，政府當局計劃分階段推展有

關工程。  
 
33.  陳婉嫻議員建議，政府當局應制訂政策，

在海旁地區 (例如港島的海岸 )興建單車徑及提供相

關的輔助設施。她並促請政府當局因應啟德發展區

未來將會興建單車徑，在發展區內增闢單車泊位。

主席表示，有關政策的事宜應在發展事務委員會中

討論。他並請發展局各常任秘書長在日後制訂政策

時備悉陳婉嫻議員的意見。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回

應時表示，當局會在發展區內提供單車泊位，前提

是這些單車泊位能配合啟德發展區的整體發展。  
 
單車停泊設施  
 

 
 
 
 
 
 
 
 
 
 

34.  梁志祥議員表示支持此工程計劃，並促請

當局盡早實施此工程計劃。他指出，新界很多居民

均使用單車代步往返鐵路站。他認為，現時屯門西

鐵站的單車泊位數量並不足以滿足居民的需求。

陳恒鑌議員亦表達類似的關注。土木工程拓展署署

長回應時表示，現時位處元朗、天水圍及鄰近工程

計劃新匯合中心的兆康的各個西鐵站約有 1 200個
單車泊位，而工程計劃下的各個匯合中心及休息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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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將會增設 600個單車泊位。他向委員保證，政府當局

會在可行的情況下增設單車泊位。陳婉嫻議員關注

沙田、大埔及元朗等新界新市鎮單車停泊設施不足

及單車徑不連貫的情況。因應陳議員的關注，政府

當局承諾提供有關運輸署就新市鎮的單車網絡及停

泊設施進行的顧問研究資料，供委員參閱。  
 
單車徑的擬議走線及對環境的影響  
 
35.  梁志祥議員表示，由於擬議單車徑上水至

元朗段的工程對合盛圍鷺鳥林可能造成影響，有關

工程已因環保問題而受到影響。他詢問政府當局就

上述單車徑路段另覓走線的工作有何進展。他並詢

問政府當局會否考慮其他方案，以解決此問題。

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正與環

保組織共同探討不同方案 (例如透過植樹吸引鷺鳥

遷往遠離擬議單車徑走線的樹木築巢，或為單車徑

建造上蓋 )，務求把單車活動對鷺鳥林的影響減至最

低。他補充，就該單車徑路段另覓走線的方案並不

可行，因為此方案須收回大面積的私人土地。  
 
36.  麥美娟議員對政府當局就新田村路和白石

凹交匯處之間的單車徑收到的反對書表示關注。

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回應時表示，有關問題經已解

決。該單車徑路段的走線經修訂後，經已再行刊憲

及其後獲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授權。然而，由於

合盛圍鷺鳥林的環保問題，相關工程將會納入工程

計劃的餘下部分，在較後階段才展開。他補充，政

府 當 局 會 先 行 建 造 已 準 備 妥 當 的 擬 議 單 車 徑 路

段，以期早日建成個別路段供市民享用。  
 
37.  田北辰議員察悉，政府當局曾就單車徑荃

灣  －  屯門主幹線的擬議走線收到當區居民的反

對書。他詢問政府當局有否該路段的後備方案。

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回應時表示，由於有關單車徑

路段的走線受到難以克服的地理環境所限制，當局

現正進行顧問研究，以檢討該走線。該顧問研究會

評估不同走線和設計方案的好處，以便制訂建議進

行公眾諮詢。田議員對騎單車人士在擬議單車徑沿

途須下車步行的頻密程度表示關注。土木工程拓展署

署長回應田議員的關注時表示，騎單車人士應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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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下車步行，但他們在若干單車徑與行人過路處／

車輛進出口通道之間的路口須暫時下車，以策安全。 
 
促進騎單車安全  
 
38.  王國興議員表示支持工程計劃。他指出，

香港工會聯合會在過去多年一直要求當局設立覆

蓋全港的單車徑網絡。王議員籲請政府當局加快推

展此工程計劃。他並詢問，政府當局會否考慮改善

矮柱的設計，以及在擬議單車徑沿途上的緊急救援

設施是否足夠。張超雄議員和易志明議員表達類似

的關注。他們並指出，在過往涉及單車徑的意外

中，安裝在單車徑的鋼護柱曾對騎單車人士造成嚴

重受傷。梁志祥議員表示，天水圍部分學校毗鄰擬

議單車徑與行人過路處／車輛進出口通道之間的

路口，他詢問政府當局在該等地點會採取甚麼安全

措施。  
 
39.  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回應時表示，在單車

徑與行人過路處／車輛進出口通道之間的路口會豎

立警示標誌，提醒騎單車人士正確橫過路口的方法。

土木工程拓展署總工程師 (工程 1)(新界西及北 )補
充，該等路口將會採用標準設計。此外，視乎該等

路口的實際環境，騎單車人士橫過路口時必須減速

或暫時下車。有關改善矮柱的設計方面，土木工程

拓展署署長回應時表示，現有和新建單車徑現已採

用新款的彈性膠柱，作為標準設備的一部分。在某

些地點 (例如單車徑末端和行車道的引路 )，當局認

為 設 置 鋼 柱 有 助 促 使 騎 單 車 人 士 停 車 及 下 車 步

行。除了在該等地點的鋼護柱外，現有的所有其他

鋼護柱將全數逐步更換為彈性膠柱。委員並察悉，

沿擬議單車徑的適當位置將設置供救援車輛進入

的停車點，在意外事故發生時方便救護車適時到達

現場提供緊急救援服務。由於流動電話現已相當普

遍，因此新單車徑沿途一般不需設置緊急電話亭。  
 
40.  田北辰議員指出， 2009年及 2011年分別有

1 800和 2 400宗單車意外事故發生。他詢問政府當

局，有否就擬議單車徑落成後的單車相關意外事故

進行趨勢評估。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回應時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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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會致力透過公眾教育和執法工作提升騎

單車人士的安全意識。  
 
41.  易志明議員表示支持工程計劃，但他認為

現時單車徑的設計闊度只有 4米略嫌狹窄。他詢

問，政府當局會否考慮擴闊擬議單車徑的闊度，並

減少陡斜路段，以提供安全的騎單車環境。易議員

進一步表示，香港運輸物流學會曾就行政長官的

2009年施政報告提交建議書，闡述該學會對在新市

鎮及新界騎單車而提出的改善建議。他希望政府當

局會考慮建議書中有關單車徑設計方面的改善建

議。易議員指出，兒童在單車徑學習騎單車十分危

險。他並籲請政府當局加強這方面的宣傳教育工

作。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表示，政府當局是根據運

輸 署 頒 布 的 標 準 而 建 議 把 單 車 徑 的 闊 度 設 定 為

4米。他補充，單車徑一般是按 3%最理想坡度上限、

5%的可接受坡度上限和受工地條件限制下的 8%最

高坡度上限來設計。政府當局會繼續透過公眾教育

和執法工作，推廣騎單車的安全意識。  
 
匯合中心及休息處  
 
42.  麥美娟議員表示，現時單車徑的設計過於

劃一。她建議就擬議工程計劃下各個匯合中心及

休息處作出不同設計，以反映該處的特色。她並詢

問各個休息處是否均設有洗手間及急救設施。土木

工程拓展署署長回應時表示，單車徑每相隔約 10公
里之處將會設立匯合中心，而該等匯合中心一般會

設有公廁及急救站；至於休息處則會設於相隔約

5公里之處，但由於空間所限，休息處一般不會提

供洗手間設施。他補充，個別匯合中心及休息處將

盡可能透過設計反映該地點的特色。  
 
43.  陳恒鑌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否仿效台灣

高雄的自助單車租賃設施，在擬議單車徑的不同地

點提供類似設施，方便市民租用及歸還單車。土木

工程拓展署署長回應時表示，現時沙田至大埔段單

車徑設有單車租賃服務，騎單車人士可在單車徑的

不同地點租用或歸還單車。他補充，沿擬議單車徑

的各個匯合中心將會設立單車租賃站，並由康樂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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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事務署 (下稱 "康文署 ")的承辦商負責營運。他

會把議員的建議向康文署反映。  
 
44.  此項目在席上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總目 708   非經常資助金及主要系統設備  
PWSC(2013-14)18 78MM 葵涌醫院病房翻新工程

 
45.  主席表示，此建議旨在把 78MM號工程計劃

提升爲甲級，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估計所需費用

為 4,510萬元，用以翻新葵涌醫院的住院病房和醫療

區域。政府當局已於 2013年 2月 18日就此建議徵詢

衞生事務委員會的意見，並獲事務委員會委員支

持。事務委員會的討論摘要已於是次會議席上提

交。  
 
46.  麥美娟議員察悉葵涌醫院的重建工程將於

2015展開及於 2023年完成。她詢問，現時討論的翻

新工程與重建工程兩者在規模上會否重疊。她並詢

問，擬議翻新工程會否改善醫院的環境，尤其是住

院病人的私隱會否得到改善。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

回應時表示，與葵涌醫院的翻新工程相比，擬議重

建工程的規模更為龐大。她表示，翻新工程旨在即

時改善醫院內極需改善的狀況。此外，L座和M座的

病房在葵涌醫院進行重建工程期間將會用作調遷

住院病人的病房，因此擬議的工程計劃實屬必要。

醫院管理局葵涌醫院行政總監補充，病房經翻新

後，為住院病人提供的空間將會有所增加，他們的

私隱保障亦會因而獲得改善。經翻新的病房將會使

用至第 3期重建工程，而在葵涌醫院完成重建前，

擬議的翻新工程可為醫院環境帶來中期的改善。  
 
47.  有見及葵涌醫院的殘舊情況，陳恒鑌議員

表示支持工程計劃。他詢問，政府當局在葵涌醫院

的翻新工程進行期間將會作出甚麼調遷安排，因為

有瑪嘉烈醫院的住院病人親屬向他反映，近期部分

葵涌醫院的住院病人被轉往瑪嘉烈醫院，以致對瑪

嘉烈醫院的人手帶來沉重壓力。張超雄議員亦對工程

進行期間的住院病人安排表示關注。食物及衞生局

副局長回應時表示，葵涌醫院的翻新工程將會分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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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進行，而每個階段將會翻新兩個病房。醫院管理局

葵涌醫院行政總監補充，翻新工程共涵蓋 9間病

房，而擬議的調遷安排將會涉及兩間病房共 50名住

院病人和兩個日間中心。由於葵涌醫院在 1981年時

設有 1 621張病床，而現時只營運 920張病床，因而

現有 5間空置病房可作調遷用途。兩間空置病房將

會率先進行翻新工程，以便容納受影響的住院病

人。他解釋，按照現行安排，葵涌醫院的精神科病

人會轉介往瑪嘉烈醫院接受一般治療，但在葵涌醫

院進行翻新工程期間，瑪嘉烈醫院不會用作調遷該

醫院病人的用途。  
 
48.  張超雄議員指出，病房的設計 (包括提供足

夠的個人空間、自然光線及幽靜環境 )有助穩定精神

科病人的情緒，從而減少需要使用約束病人的措

施。他要求政府當局在重建葵涌醫院時察悉上述各

項設計元素，並避免採用機械式的手法管理病人。

醫院管理局葵涌醫院行政總監回應時表示，由於葵

涌醫院在過去數年獲醫院管理局增撥財政資源，院

方有額外人手為住院精神科病人提供多元化的治

療，以迎合他們的不同服務需要。  
 
49.  主席此時把會議延長 15分鐘至 10時 45分，

以便有足夠時間進行討論。  
 
50.  胡志偉議員強烈要求政府當局必須確保把

葵涌醫院翻新工程的噪音對住院病人造成的影響

減至最低。胡議員察悉翻新工程其中一個主要項目是

修補剝落的混凝土，他因而詢問，為何以混凝土為主

的惰性建築廢物只佔工程計劃產生的建築廢物總

量的 0.9%。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 (基本工程規劃 )
回應時表示，過往葵涌醫院進行小型翻新工程時，

院方均會採取合適的緩解措施，務求把工程對住院

病人造成的噪音滋擾減至最低。有關的工程將會按

照既定的時間表進行，期間院方可就病人的活動作

出適當安排，以免病人受工程的滋擾影響。關於工

程的惰性建築廢物量方面，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

(基本工程規劃 )解釋，由於擬議翻新工程不會涉及

建築物結構的大型拆卸工序，從工程計劃產生的惰

性建築廢物量因而甚少。  
 



經辦人／部門  
 

 19

51.  謝偉銓議員表示支持工程計劃。然而，他

認為葵涌醫院應進行定期維修及翻新計劃，避免在

運作多年後需要進行大型翻新工程，以致對住院病

人造成嚴重的滋擾。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 (基本工

程規劃 )回應時表示，葵涌醫院一直有進行例行維修

保養工程，但由於該院的服務使用率甚高，醫院大

樓變得殘舊的速度較預期快，以致有必要進行大型

翻新工程。謝偉銓議員表示，院方在制訂維修保養

計劃時，應考慮醫院的服務使用率，從而騰出空間

以供按照既定的時間表進行相關工程。謝議員促請

政府當局日後規劃有關政策時察悉他的意見。  
 
52.  此項目在席上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其他事項 

 
53.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10時 3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3年 7月 3日  


